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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過去在中國國民黨白色恐怖與戒嚴威權統治之下，一切接受政府的管控、輔

導，人民僅有形式上參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成立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的權利。為了爭取真正的民主、自由與基本人

權，眾多民主運動前輩上街頭進行抗爭，不惜流血與流汗，向中國國民黨政府要求人民

應有的公民與政治權利。特別是1990年代後，台灣政治與社會的發展，隨著民主化與本

土化的改革，民間社會豐富的生命力獲得釋放，社會走向多元與開放。而民主、自由與

多元的社會氣氛，則提供公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蓬勃發展的養分與環境。 

政治的民主化與公民社會發展息息相關 

  首先，從歷史宏觀的角度來看，政治的民主化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美國知

名的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主要是致力於民主、政治自由以及人權的研究，尤其是針對世界各國民主自由的

程度，分別從媒體、傳播、政治與經濟等不同面向的發展進行調查，提出年度綜合評估

報告，最受矚目。 

  美國「自由之家」對全世界共一百九十五個國家或政治實體（包括台灣）的自由程

度，進行綜合評比，分為「自由」（free）、「部分自由」（partly free）與「不自由、

（not free）三等級。根據2012年最新提出的報告，被列入「自由」者有八十七個國家

（約佔45％）、「部分自由」者有六十個（約佔31％），剩餘的四十八個國家則為「不

自由」（約佔24％）。再者，全球目前預估有七十億的人口，其中約43％的人口生活在

「自由」的體制環境，22％的人口生活在「部分自由」的體制環境，剩下35％的人口則

處在「不自由」的獨裁、專制與威權國家之下。 

  基本上，每一個國家民主自由的程度與每一個國家內公民社會是否活躍？或公民社

會是否真正自主？有絕對密切的關係。一般而言，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社會的本質偏

向於多元開放，社會得以提供非政府組織或公民社會發展的空間與機會；反觀不民主、

不自由的封閉社會，則是以管控為本質，在此以北韓為例，從政權的繼承、人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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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甚至國慶閱兵儀式等，都讓我們無法置信，進入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竟然還存在著

這種封閉的國家。除了北韓之外，還有中美洲的古巴、南美洲的委內瑞拉以及亞洲的中

國都算是不自由的國度。中國共產黨雖然積極推動經濟的自由化與開放，但是對於政治

的管控還是相當嚴格，屬於中國共產黨獨大的專制獨裁社會。 

  至於，被列入「部分自由」的國家，雖然其中存有公民社會與非政府組織，但並非

真正的獨立自主，仍受政府在背後的控制。政府如何控管非政府組織？主要的作法不外

乎下列幾種： 

  第一、非政府組織的成立必須向政府登記制。要求每一個非政府組織的成立必須向

政府登記並接受政府審核，待政府審核通過後才可以註冊成立。相較於歐盟與美國等民

主先進國家，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運作態度是開放的，只要公民社會的成員有共同的目

的，無需向政府登記即可成立與運作。 

  第二、對於非政府組織人事的干預。以中國為例，最典型的作法乃是在每一個非政

府組織設立「黨委及書記」——「黨委及書記」被視為中國共產黨派駐在非政府組織輔導

的代表，設置「黨委及書記」主要目的在於方便中國共產黨的管控。 

  第三、非政府組織所有的活動必須事先登記。以台灣為例，目前政府要求任何人民

團體舉辦的遊行活動，必須事先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在這方面，新加坡的規定更甚於

台灣，新加坡政府要求五人以上的集會，必須向政府登記。 

  第四、對於經費的控制。一般而言，在公民社會中非政府組織如何募款，政府是不

應該涉入的。但是在獨裁專制或半自由的國家內，非政府組織非常不容易透過募款活動

取得運作的經費與資源。非政府組織的經費不足，有時還向政府申請補助，提供了政府

將黑手伸入非政府組織的機會，也限制了公民社會的正常自主發展。 

  總結而言，一個民主社會的正常發展與公民社會是否真正獨立自主，具有不可切割

的關係。儘管許多國家的表現被列入「自由」陣營的一份子，所代表的僅是形式上的表

現，公民社會必須不受政府的干預享有獨立運作的空間，才能算是實質上真正「自由」

的國家。 

台灣透過非政府組織與國際接軌 

  其次，從政治哲學的觀點來看，威權專制體制的特色強調政府是「萬能」的，共產

黨式社會主義思想的政府強調政府負責的範圍，從一個人的出生到死亡，政府無所不能

包山包海負責處理—— 換句話說，個人不需要自作聰明，將一切事情交給政府來處理即

可。反觀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首重於政府的權力是「有限度」的，必須避免政府

包辦一切公權力，對人民造成傷害。所以，民主自由的社會強調給予政府有限度的權

力，大部分的權責則下放給公民社會，交由公民社會來組織統籌並分配處理，可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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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效果，符合人民自我所需。因此，人民應該將權力交給「有限度的政府」或是

「無限度的政府」來處理？這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 

  人類社會進入全球化的時代，全球超過上十億封的E-mail每天在網際網路的世界中

自由流通，這都是透過私部門（private sector）的串連將全世界整合在一起，反觀公部門

（public sector）的影響力則被排除在外。這種因為電腦科技突飛猛進所形成的發展趨

勢，引起中國政府的緊張，中國政府為此設置了資訊警察（information police）與「資訊

派出所」，專職控管人民在網際網路或E-mail內的言行。 

  台灣特殊的國際地位，長期遭受中國非理性的外交打壓，漠視台灣有能力也有權利

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的條件。自1971年以來，台灣被聯合國與其體系下功能性國際組織

排除在外，長期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影響到台灣僅有二十三個邦交國，且大多數是不

太重要的小國。台灣一定要走出去與國際社會接軌，才能在國際社會上得到其他國家的

尊重與公平對待。當正式外交極端困難時，透過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則是台灣與國際

社會接軌最可行的方式，這對拓展台灣的外交空間非常重要。舉例而言，由涂醒哲理事

長、羅榮光秘書長所領導的「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是一個以公民力量推動台灣加入聯合

國為目的的非政府組織。我們可以想辦法，與其他國家性質類似的組織建立雙邊或多邊

合作關係，基於認同聯合國成立的宗旨，根據聯合國普遍性原則，共同宣揚台灣有權利

也有義務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爭取台灣應有的權利，並增進世界的公義、和平與安

全。除此之外，還有宗教性、人道救援、消除貧窮、環境保育、經濟參與、科技合作等

各方面的非政府組織，都是台灣可以投入參與國際合作的領域。 

  總之，非政府組織著重於自主性，強調非營利、重理性、私部門的特質。為了順應

以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為基礎的國際潮流，台灣的國際參與必須朝向多元多面向的

角度思考，並建立公民社會的意識，積極擴大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參與。這些工作對提升

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走出被聯合國排除在外的困境，有很大的幫助。◆ 


